[bookmark: _GoBack]     2024 第18屆 台北攝影獎簡章         
一、目    的：台北攝影學會本著推展攝影藝術，促進影藝交流，提升攝影水平，並積極推動正確健康之攝影風氣，以迎向國際，特舉辦第18屆台北攝影獎，誠摯邀請國內外攝影愛好者，惠賜大作，共襄盛舉。
2、 主辦單位：台北攝影學會
3、 參加對象：舉凡國內外愛好攝影人士，滿18歲(民94年1月1日以前出生者)以上之自然人均歡迎參加。
4、 作品題材：拍攝題材不限，但必須為不違反善良風俗，不破壞生態與環境，且未公開發表之作品(細節及注意事項請見備註說明) 。
5、 作品規格：
1、參賽攝影作品必須來自相機、手機或空拍機所拍攝，廠牌不限。
2、不接受以AI所生成的作品。
3、參賽限單張作品，連作、組照或系列作品不收。
4、直幅、橫幅不拘，彩色、黑白皆可。
5、參賽作品須以紙本輸出(相紙)，尺寸12X8吋、10X8吋，不留白邊，規格不符者無法列入評審。
六、參賽組別：本比賽設《自由創作》、《紀實攝影》兩組，同一作者可同時參加兩組，但兩組作品不得重覆或相似。每人每組限投十張以內(含彩色、黑白)。
1、 自由創作組：本組作品可數位創作，但所有影像必須來自參賽者本人所拍攝。各種題材的擺拍作品限參加自由創作組。
2、紀實攝影組： 參加本組作品限一次性拍攝，不得增減畫面元素。作品可移除相機入塵部分，可調整畫面亮度、對比、色彩飽和度、清晰度，但不得翻拍、重製、拷貝、裝裱、加色、疊圖、重曝、插點、改造、合成以及機內合成。
2、 二組作品可略做裁切，但必須保留原畫面80%且1200萬畫素以上。
3、 參加者在收到入選通知三日內，必須以email繳交下列資料:
《自由創作組》繳交作品電子檔(20MB以下)
《紀實攝影組》繳交作品電子檔(20MB以下)、原始拍攝RAW檔接受複審。
若評估自己因出國等因素可能無法及時提交作品原始RAW檔者，可在送件時一併繳交作品電子檔、RAW。無法依規定期限繳交者、或不符合簡章規定者, 主辦單位得取消獎項，不得有異議。
4、 上述電子檔、RAW檔請寄送：phototpe1@photo.org.tw
7、 收件、評審及公告日期:
    1、收件截止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13日(三)24:00前,以郵戳為憑。
     作品郵寄住址: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16號4樓 
台北攝影獎主席  陳永順先生收
      郵件封面請註明「參加2024第18屆台北攝影獎」
2、親自送件方式：請在收件截止日前的週一～週五上班日09:00～17:00前送至 台北攝影學會辦公室: 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16號4樓
3、評審日期：民國112年12月26日
  4、成績公告：民國113年元月中旬在本會網站公告:
     台北攝影網  http//: www.photo.org.tw
[bookmark: _Hlk109145629] 八、參加費：
    1、國內參加者，參加一組每人新台幣500元，同一人參加兩組每人新台幣800元 。       	2、本會會員參加一組每人新台幣400元，同一位會員參加兩組每人新台幣600元  
       (此優惠須為112年度有效會員)
    3、國外參加者，參加一組每人美金25元,同一人參加兩組每人美金35元 (含獲
       佳作獎以上時，郵寄年鑑一冊之郵資)
    4、未在截止日前完成繳交報名費者，作品不列入評審。
 九、繳費帳號:
    國內參加者: 華南銀行(008)  帳號: 106-100-263-690     戶名：台北攝影學會
    國外參加者：請以Paypal付款: pst01.phototpe1@gmail.com (國外參加者請email通知匯款資訊)
 十、獎項：
    1、台北攝影獎(限紀實攝影組): 1名，獨得獎金新台幣20萬元，獎牌一只。
  2、自由創作組：
          首  獎   1名，獨得獎金新台幣 30,000元及獎狀一張。
          優選獎   6名，每人獎金新台幣  5,000元及獎狀一張。
    	  佳作獎  40名，每人獎金新台幣  1,000元及獎狀一張。
    3、紀實攝影組: 
          首  獎   1名，獨得獎金新台幣 30,000元及獎狀一張。
          優選獎   6名，每人獎金新台幣  5,000元及獎狀一張。
    	  佳作獎  40名，每人獎金新台幣  1,000元及獎狀 一張。
    4、同一人可在兩組同時獲得獎項，唯優選以上，每人每組限得一獎。
 5、佳作以上，每人贈送2024年台北攝影年鑑乙冊(每人限送一本 )
十一、評審:本活動由主辦單位聘請攝影專家、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公開評審，參賽者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。凡經公布之得獎名單，得獎者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。         
十二、備註:  
1、所謂 「公開發表」之定義:凡指在平面出版、公開展覽、其他攝影比賽得獎之作品、以及發表於各類媒體之作品，但不包含個人網站、部落格、臉書等貼圖，或是在學會團體內部刊物發表鼓勵性無償之作品。  
2、參賽作品所拍攝之數位檔案,電子檔需保留完整「中繼資料 Exif」(相機資訊)備查,不得任意變更抺去中繼資料,無中繼資料者不具參賽資格。
3、參賽作品若含人像元素，被攝入者如屬清晰可辨識，應擁有肖像權，為保障參賽者與該被攝入者之權益，參賽者需事先取得被攝入者之同意，若事後衍生該作品之肖像權議題，由參賽者全權負責。
4、空拍照片拍攝時請自行注意安全並遵守相關規範,拍攝過程、作品,皆不得違反任何現行法律或法規，違者需自行負擔相關責任。
5、參加本影展作品如不符本簡章之規定，經檢舉屬實，得取消得獎資格，所取消之獎次亦不予遞補。本活動之審查方式由評審委員會決議，作品陳列及展覽專輯編印方式由主辦單位統籌規劃，參賽者不得提出異議。
[bookmark: _Hlk110522442]    6、入選以上得獎者，須於113年度會員大會時，由本人或出具委託書託人代領獎金、獎牌或獎狀。得獎之獎金均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。
    7、所有參賽作品恕不退件，凡未獲獎之作品、作品電子檔、預送之RAW檔光碟皆由主辦單位於評審活動結束後全部銷毀。
    8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之處,主辦單位得依需要適時修正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簡章下載  
            洽詢專線: 台北攝影學會 02-25429968 陳小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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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副理事長: 曾美莉  顏麗華  陳豐麟
          總 幹 事: 郭珍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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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家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　　通訊地址：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非本會會員參加費：       元 □ 匯款 □ 現金 匯款日期：   月   日  (帳號末五碼：　　　 ) 
□本會有效會員(編號：           )  
  本會會員參加費:          元 □ 匯款 □ 現金  匯款日期：   月   日  (帳號末五碼：　　　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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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第18屆台北攝影獎作品表
	2024第18屆『台北攝影獎』參加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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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　　名
	
	作品編號
	    (主辦單位填寫)

	作品題名
	
	性　　別
	□ 男      □ 女

	拍攝地點
	
	出生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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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聯絡電話
	(手機)     　　         (O)             　  　 (H)

	E-mail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-□□

	作品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
本人已詳閱2024第18屆台北攝影獎簡章內容，填具各項資料均屬事實，且遵守簡章之規定，並擔保本參賽作品係本人之原創性著作，無侵害他人之權利，如有違反願意依法究責，並接受台北攝影學會取消已獲獎項，追繳及沒入已頒發之獎座、獎狀、獎金之處分。另同意本人將該作品原稿底片或數位原始檔之著作使用權，全部讓與台北攝影學會；具有出版、著作、公開展示及發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，不另致酬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同意書。此 致  
      台北攝影學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書人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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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24第18屆『台北攝影獎』參加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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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□ 男      □ 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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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(手機)     　　        (O)             　  　 (H)

	E-mail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-□□

	作品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
本人已詳閱2024第18屆台北攝影獎簡章內容，填具各項資料均屬事實，且遵守簡章之規定，並擔保本參賽作品係本人之原創性著作，無侵害他人之權利，如有違反願意依法究責，並接受台北攝影學會取消已獲獎項，追繳及沒入已頒發之獎座、獎狀、獎金之處分。另同意本人將該作品原稿底片或數位原始檔之著作使用權，全部讓與台北攝影學會；具有出版、著作、公開展示及發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，不另致酬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同意書。此 致  
      台北攝影學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書人簽章：
 


請自行影印裁剪並張貼於作品背面

